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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級提案說明會暨住民大會操作流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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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員就小組內提出的所有提案進行投票

(只有民眾可投票)，選出得票數最多的一

個方案(亦可用整合方式提出一案)。 

開場 

綜合討論(QA 時間) 

提案流程及提案構想書撰寫說明 

適合納入參與式預算制度 

之項目及預算說明 

分組及推派桌長 

提案構想書分類及交流討論 

小組投票 

提案說明 

初步討論 

提案構想書撰寫練習 

提案流程說明、提案構想書撰寫技巧、案

例分享及提案注意事項

本府各局處參與式預算項目說明。 

各組上台說明該方案內容，並由所有組員

(民眾)投票，每人 3票，選出前 3名成案。 

相關專業問題諮詢。 

請民眾簡單發表對該議題提案構想的看

法或問題，試著進行初步交流討論。

協助民眾練習撰寫提案構想書。 

各局處再次簡單說明適合納入參與式預

算制度之提案項目及注意事項。 

以 1桌 1議題(1 局處)為原則，依報名時

登錄欲參與之住民大會議題分組，各桌自

由推派 1人為桌長，負責掌控討論流程。 

桌長及區公所人員協助將每個民眾的提

案構想書分類，並逐一討論。 

方案凝聚投票(協助成案) 

(5分鐘) 

(10分鐘) 

(30分鐘) 

(20分鐘) 

(5分鐘) 

(5分鐘) 

(15分鐘) 

(15分鐘) 

(15分鐘) 

(10分鐘) 

(15分鐘) 



 


